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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補助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製播「

2011校園+-x廚」節目案，請轉知所屬踴躍觀賞，請　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0年10月17日臺體(二)字第1000187093A號書

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節目自10月22日起，每周6下午4時至4時30分及每周

日上午11時至11時30分於公視頻道播出，另於10月28日起

，每周五下午4時至4時30分於華視教育文化頻道重播，請

轉知所屬師生踴躍觀賞。

三、另第1季節目已置於教育部網站(http://www.edu.tw/inde

x.aspx/單位介紹/體育司/數位內容/影音集錦)，請善加

宣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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